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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计划”课程标准（试行）》使用指南

第一章  概要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国培计划”项目管理，提高培训质量，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

于实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教师〔2010〕4 号）、《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

施幼儿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教师〔2011〕5 号）要求，特制定《“国培计划”课程标

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

第二条  《标准》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

业标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通知》（教师〔2012〕1 号）和国家相关

规定，根据不同类别、层次、岗位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和专业发展的需求确定。

第三条  《标准》研制工作遵循教师成长规律，注重培训实践取向，针对问题解决，突出

专业能力提升，服务教师终身发展。

第四条  《标准》按学科（领域）分学段、分项目设置，共计 67 个，用于指导“国培计

划”——中小学教师示范性培训项目（以下简称示范性项目）、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

目（以下简称中西部项目）和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以下简称幼师国培）的课程设置

和“国培计划”课程资源的开发建设。《标准》包括课程目标、建议课程内容、课程设置与实

施建议三部分，另附主题式培训设计样例。

第二章  课程目标

第五条  示范性短期集中培训项目针对地市级以上骨干教师专业发展需求，通过主题式

培训，研究问题，分析案例，总结提升经验，提高师德修养，更新知识，提升能力，形成学

习共同体，培养区域学科教学与教师培训带头人。

第六条  中西部短期集中培训项目针对农村骨干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围绕新课标的贯彻

落实，针对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研究典型案例，提高师德素养，更新知识，提升能力，将新

课标的理念与要求落实到教育教学中，形成学习共同体，培养县域农村学校骨干力量。

第七条  中西部置换脱产研修项目针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有良好发展潜力的中青年骨干

教师，通过院校集中研修与“影子教师”实践，全面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综合素质，

为农村学校培养一批在深入推进课程改革、实施素质教育、开展教师培训中发挥辐射作用的

带头人。

第八条  培训团队研修项目针对高校、教师培训机构和幼儿园、中小学一线骨干培训者

和培训管理者，通过专题学习、案例研讨，提升培训者培训方案设计、培训课程开发、培训

教学、培训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加强培训专家团队建设。



II

第九条  《标准》的课程目标依据“国培计划”目标任务并结合学科特点，提供总目标和

具体目标供培训任务承担机构研制培训方案作参考。各项目的课程目标，应根据培训的具体

任务要求和不同培训对象的需求确定。

第三章  课程内容

第十条  《标准》的建议课程内容设计原则遵循：思想性与专业性相结合，既加强师德和

专业理念教育，激发教师发展动力，又遵循学科教学规律和教师学习规律，提高教师专业能

力；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既注重理论知识学习，又注重帮助教师在实践中改进技能和方

法；适应性与引领性相结合，既适应教师现实需求，又突出课程内容对教师专业成长的引领。

第十一条  建议课程内容供培训任务承担机构研制培训方案作参考。其根据教师专业标

准分为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三个维度，每个维度下设若干模块，每个模块

下设若干专题，每个专题提供学时建议和内容要点。内容要点是对专题内容的简要说明，可

结合学员实际需求进行调整。

第四章  课程设置

第十二条  课程设置应根据各项目具体目标任务和培训对象需求，将建议课程内容和自

主设置课程内容相结合。培训任务承担机构从建议课程内容中所选专题原则上不少于培训所

设专题总数的 50%。

第十三条  课程设置应遵循《标准》中的课程结构要求，师德和教师专业标准解读等内

容须列入“国培计划”培训课程模块，要注重设置实践类课程，短期集中培训项目实践类课

程原则上应达到 30% 以上，置换脱产研修项目实践类课程原则上应达到 40% 以上。

第十四条  示范性短期集中培训项目须进行主题式培训，培训主题可选择《标准》中提

供的建议培训主题，也可自行设计。

第五章  实施建议

第十五条  课程实施要将理论学习与观摩实践相结合，专题学习与交流研讨相结合，经

验总结与反思体验相结合。理论学习要强调案例分析，实践训练要注重能力提升，交流研讨

要注重学习共同体打造，反思体验要针对教育教学行为改进。

第十六条  培训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学员的主体作用，创设学员参与的教学情境，在专家

引领下，通过实践体验，提升学员的教育教学实际能力。

第十七条  要注重培训方式创新，采取案例式、探究式、参与式、情境式、讨论式、任

务驱动式等多种方式开展培训，增强培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充分利用远程教育手段，加

强对学员的训后跟踪指导。

第十八条  “国培计划”实行首席专家制，首席专家负责设计培训方案、组织集体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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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过程指导等工作。示范性集中培训项目首席专家应具有正高级职称，须为项目承担单位

教师；中西部项目和幼师国培首席专家应具有高级职称，原则上为项目承担单位教师。要组

建高水平培训团队，高校专家与一线教师、教研员合理搭配，省域外专家原则上不少于三分

之一，一线优秀教师、教研员原则上不少于 40%。

第十九条  要注重为参训学员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授课专家须为参训学员提供教学课

件、讲课提纲等资源；要根据课程目标为参训学员推荐针对性强的拓展资源，包括文本、视

频或网络资源。培训任务承担机构要按照《标准》中的“国培计划”课程资源建设规范（试

行）开发建设新资源，加工利用生成性资源，并择优报送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

参加“国培计划”优质课程资源评选。培训任务承担机构要建立班级网络虚拟空间，搭建学

员经验分享平台，为教师后续学习提供有效支持。

第二十条  要做好培训的考核评价工作。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学员与专家评价相结

合、即时与后续评价相结合、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多种方式，对项目实施工作进行评价。要

采取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对学员的培训预期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价。要注

重对学员培训前后改进程度的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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